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三十五條之一
修正草案總說明
因應近來發生之黑心油品事件，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加強管理家戶及其他非事業產出之廢食用油流向，防止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輸出國外不當使用，爰參考廢乾電池回收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五條及廢乾電池申請輸出處理應檢具文件等規定，擬具「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三十五條之一修正草案，針對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輸出進行管制。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三十五條之一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十五條之一　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輸出國外處理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以輸出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且具有處理設施者為限：
   一、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接受國主管機關同意輸入文件或輸入不予管制之證明文件。
 三、接受國處理機構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立案證明。
 四、廢棄物來源說明（營運紀錄）。
 五、由本國至接受國之運輸過程。
 六、因故須復運進口時之運送契約及復運進口計畫。
 七、因故須復運進口時，其處理與運輸所須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八、切結書（如附件）。
　 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摻雜事業廢棄物，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黑心油品事件，為加強管理家戶及其他非事業產出之廢食用油流向，防止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輸出國外不當使用，爰增訂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輸出規定。
三、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如混雜餐館業等本法第二條之事業產生排出之廢食用油時，性質已非單純一般廢棄物，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輸出事宜。


附件

申請一般廢棄物（廢食用油）輸出許可切結書

一、申請許可內容：

(1) 廢棄物代碼與名稱：    一般廢棄物廢食用油  。

(2) 數量：                                公噸。

(3) 國家(地區)：                                  。

(4) 期間：                                        。

二、切結事項：

(1) 申請案檢附書件內容為真，若有虛偽不實情事者，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2) 申請經許可後，本公司將確實遵守廢棄物清理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妥善辦理廢棄物輸入或輸出業務。如有違法願受處分；如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行政機關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裁處，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機構負責人用章）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用章）

機構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  致

○○○縣（市）政府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三十五之一
修正條文

第三十五條之一　    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輸出國外處理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以輸出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且具有處理設施者為限： 

 一、貨品出口同意書申請書。

 二、接受國主管機關同意輸入文件或輸入不予管 制之證明文件。

 三、接受國處理機構之公司登記、商業登記證明文件或立案證明。

 四、廢棄物來源說明（營運紀錄）。

 五、由本國至接受國之運輸過程。

 六、因故須復運進口時之運送契約及復運進口計畫。

 七、因故須復運進口時，其處理與運輸所須經費之財務保證或責任保險證明。

八、切結書（如附件）。
一般廢棄物之廢食用油摻雜事業廢棄物，應依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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